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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

科审（审核）〔2021〕750 号）（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对落实函所列问题，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萃药康或公司）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做专

项说明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说明中发行人说明内容的相关用语具有与《江苏集

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相同的含义。 

 

问题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发行人申报期存在免租期房产的相应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相关规定。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申报期存在免租期房产的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相关规定 

（一）相关会计政策规定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对于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序

号 
类别 具体内容 来源文件 

1 
使用权

资产及

第十四条 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应用本准则第三章第三节进行简化处理的短

《企业会计准

则第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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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具体内容 来源文件 

租赁负

债的确

认 

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使用权资产，是指承租人可

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租赁期开始日，是指出租

人提供租赁资产使其可供承租人使用的起始日期 

租赁》（ 2018

年修订） 

2 
短期租

赁 

第三十条 短期租赁，是指在租赁期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租赁。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不属于短期租赁 

第六十三条 承租人采用本准则第六十一条第（二）项进行衔

接会计处理时，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可根据每项

租赁采用下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1、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可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企业会计准

则第 21 号——

租赁》（ 2018

年修订） 

3 

可变租

赁付款

额 

第十八条 可变租赁付款额，是指承租人为取得在租赁期内使

用租赁资产的权利，向出租人支付的因租赁期开始日后的事

实或情况发生变化（而非时间推移）而变动的款项 

第二十四条 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应当在实

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

则第 21 号——

租赁》（ 2018

年修订） 

（二）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执行租赁合同中免租房产共计 3 处，未确认使用权资

产及租赁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序

号 
房屋座落 

租赁 

期限 

租赁面积

（㎡） 
租金 用途 

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

赁负债的原因 

1  
南京市江北新

区学府路 12号 

2019.01.01-
2021.12.31 

18,513.80 免租金 

办

公、

研

发、

生产 

政府招商免租金，因而

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

赁负债 

2  

常州市新北区

薛家镇梅山路

3 号常州中国

科学院遗传资

源 研 发 中 心

（南方）园区

实验动物中心

北楼 

2019.12.05-
2029.12.04 

4,240.00 

2020.01.23- 
2023.01.22 

期间免租

金 

办

公、

生产 

政府招商三年免租期，

免租期结束后租赁款项

具有不确定性，系因租

赁期开始日后的事实或

情况发生变化而变动的

款项，属于可变租赁付

款额，因而未确认使用

权资产及租赁负债 

3 

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 321 国

道仙溪段广东

（南海）生物

医药产业化基

地 D 栋二、三

层 

2019.11.01-
2024.10.31 

3,211.92 

2019.11.01- 
2021.09.01 

期间免租

金  

办

公、 

生产 

政府招商两年免租期，

免租期结束后租赁款项

具有不确定性，系因租

赁期开始日后的事实或

情况发生变化而变动的

款项，属于可变租赁付

款额，因而未确认使用

权资产及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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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就表格中第 2 项租赁物业，由于自租赁物业交付之日（2020 年 1 月 23 日）起计

算租金，因此免租金期自租赁物业交付之日起计算，晚于租赁起始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同时根据公司该项租赁物业签署的《固定资产租赁合同》，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

月 22 日止，享有政府出租方免租金待遇；2、上述免租系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或鼓励创业投

资，对当地企业的支持。 

综上，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相关规

定，对于属于短期租赁或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其中短期租赁包括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租赁以及准则自 2021 年 1 月 1 日首次

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除此之外，公司对于存在免租期的租赁，免租

期期满后其租赁款项属于可变租赁付款额，因此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无需确

认使用权资产。故公司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具有合理性，相应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申报期存在免租期房产的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一）相关会计政策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序

号 
类别 具体内容 文件来源 

1 

无偿取

得货币

性资产

和非货

币性资

产 

第二条  本准则中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

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

助》（ 2017 年修

订） 

2 

来源于

政府的

经济资

源与无

偿性 

第三条  政府补助具有下列特征： 

（一）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对于企业收到的来源于其

他方的补助，有确凿证据表明政府是补助的实际拨付者，

其他方只起到代收代付作用的，该项补助也属于来源于政

府的经济资源 

（二）无偿性。即企业取得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不需

要向政府交付商品或服务等对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

助》（ 2017 年修

订） 

3 

关于不

涉及资

产直接

转移的

经济支

持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鼓励创业投资，将产业园区

内的房产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租给企业。理论上这也

属于政府对企业的无偿经济支持，但没有纳入本准则的范

围，理由是：一方面这种支持不涉及资产的直接转移；另

一方面，如果企业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相关租赁成本、同时

按照公允价值和实际租金的差额确认政府补助，这种做法

《〈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

助 〉 应 用 指 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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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具体内容 文件来源 

对净利润的影响与企业按照实际租金确认相关租赁成本对

净利润的影响基本一致，前一种做法还需要企业估计租金

的公允价值。所以从简化实务的角度出发，通常情况下这

种不涉及资产直接转移的政府补助不纳入本准则的范围。 

（二）未确认政府补助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 3 处房产免租均系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或鼓励创业投资

而给予入驻园区企业的房产租金减免优惠，目的是为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园

区，招商引资引导发行人建设领先的动物模型创新中心和服务基地，并给予相

应免租优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

相关规定，前述免租优惠虽然理论上属于政府对企业的无偿经济支持，但不涉

及资产的直接转移，未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

订）的范围，对净利润的影响与企业按照实际租金确认相关租赁成本对净利润

的影响基本一致。从简化实务的角度出发通常不确认为政府补助，因此不做会

计处理，同时也不涉及损益变化事项，进而无需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实践中，

许多已上市企业亦有类似处理案例，择要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具体免租内容及会计处理 

1 
精进电动

（688280.SH） 

根据《关于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 

29.3 ……请说明针对免除公司租用厂区土地及厂房租金、土地使用税和

房产税等相关税费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回复： 

…… 

（一） 会计处理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与菏泽市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租赁协议，管委会

将自建累计 10 万平方米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的封闭独立厂区供公司使

用，同意在五年免租期内免除公司租用厂区土地及厂房租金、土地使用

税和房产税等相关税费。企业未发生支付租用厂区土地及厂房租金、土

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等业务，也不存在政府返还相关租金、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等业务，因此发行人未确认相关费用及政府补助。 

（二）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附录

二《修订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鼓励创业投资，将产

业园区内的房产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租给企业。理论上这也属于政

府对企业的无偿经济支持，但没有纳入本准则的范围，理由是：一方面

这种支持不涉及资产的直接转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按照公允价值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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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具体免租内容及会计处理 

认相关租赁成本、同时按照公允价值和实际租金的差额确认政府补助，

这种做法对净利润的影响与企业按照实际租金确认相关租赁成本对净利

润的影响基本一致，前一种做法还需要企业估计租金的公允价值。所以

从简化实务的角度出发，通常情况下这种不涉及资产直接转移的政府补

助不纳入本准则的范围。” 

根据上述规定，此行为不属于政府补助，发行人针对此事项无需进行会

计处理，并已在申报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相关信息，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根据精进电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审

计报告》关于政府补助的披露信息，免租事项未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2 
凌志软件

（688588.SH） 

根据《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2017 年，如皋凌志与如

皋高新区管委会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合同》，自

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给予减免全部房租的优惠，协议

有效期追溯至 2017 年 1 月 26 日。……房产免租金是因为当地招商引资

给予的优惠。” 

根据凌志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审

计报告》关于政府补助的披露信息，免租事项未确认政府补助，亦未确

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3 
伟思医疗 

（688580.SH） 

根据《关于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中科伟思租赁房产的出租方为

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和常州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房产为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所有。其中，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

理中心、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均为常州市科教城管委会下属事业单

位，常州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的

全资子公司。……鉴于中科伟思的产品仍在研发阶段、尚未上市，故其

租赁房屋的出租方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常州科教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同意免收其租金。” 

根据伟思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审

计报告》关于政府补助的披露信息，免租事项未确认政府补助，亦未确

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综上所述，对于公司报告期内免租房产，报告期内发行人不确认为政府补

助，因此不做会计处理，亦无需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实践中亦有诸多类似会

计处理案例。发行人申报期存在免租期房产的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三、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复核报告期内发行人租赁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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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相关的租赁合同、共建协议等文件，了解租赁的主体、期间、模式、

租金金额及支付方式等； 

3、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租赁协议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了解免租

房产的具体原因与背景； 

4、查阅市场可比案例对于免租房产的会计处理； 

5、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分析发行人免租租赁

相关会计处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及披露的恰当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申报期存在免租期房产的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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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集萃药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

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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